
-１-

关于做好 2026 年度普通本科学生调整修读
专业（类）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

性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启动 2026 年度普通本科学生调整修读

专业（类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对象

（一）2025 级全日制在册本科学生。

（二）2024 级学生若申请转专业，本次可以个别转专业的形

式提出申请，原则上低分录取专业（类）的学生不得提出向高分

录取专业（类）的转入申请。

二、各专业名额分配

为完善尊重学生志趣的转专业制度改革，对学生申请调出名

额不做限制，各专业（类）调入名额见附件 1。

三、报名要求

（一）学生有以下情况之一不能申请此次调整修读专业

（类）：

1.入学后违纪受到处分且在处分期内的、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

的。

2.艺术专业（类）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学生。

3.经学校研究确认其他不适合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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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安学类录取的学生仅限在公安学类中相关专业间调

整。申请转入公安学类中相关专业学习的学生，须满足公安学类

相关专业招录要求的各项条件。

（三）2024 级同一专业内不同培养方向之间不予互转，学生仅

可申请转入当前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。2024 级跨学科大类的调整

专业（类）申请者，须降一年级修读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学生报名（2月 28 日—3 月 4 日）

1.2025 级学生登录教务系统，点击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报名

模块进入报名系统，根据流程（附件 2）完善报名申请中相关基

础信息，填报 2个志愿并检查无误后提交，提交后无法更改志愿。

2.2024 级学生填写《普通本科生个别调整修读专业审批表》

（附件 3），并将此表纸质版交所在学院，同时提交表格电子版。

（二）转出学院资格审核（3月 4日—3月 9 日）

1.报名结束后，各转出学院在报名系统对 2025 级学生进行

资格确认并通过审核（附件 4）。

2.各转出学院汇总 2024 级学生个别转专业申请后，填写

《2024 级申请调整专业（类）学生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，纸质版

及电子版经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本科生院培养管理办

公室。

3.各转出学院将通过审核的申请调整专业学生汇总名单在

学院网站主页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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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转入学院审核材料并公示（3月 10 日—3月 14 日）

1.各转入学院登录报名系统，根据本学院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

实施细则审核学生资格。成绩审核以教务管理系统数据为准。

2.将通过审核的学生名单在学院网站主页公示并通知学生

考核时间、地点。

（四）转入学院组织考核并公示

1.各转入学院根据工作方案组织考核，对学生进行综合、全

面考察。

2.各学院在 3 月 21日前完成对第一志愿的 2025 级学生及条

件合格的 2024 级学生的考核并及时公示。

3.第一志愿未录满的学院需在 3 月 28 日前对第二志愿的

2025 级学生进行考核并及时公示。

4.全部考核结束后将学生考核成绩和拟转入名单在学院网

站主页公示。

5.如果学生同时被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录取，以第一志愿录

取专业为准。

（五）转入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报本科生院（4 月 2日 17 点前）

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学生汇总表（附件 6）纸质版经

主要负责人签字、学院盖章后提交本科生院培养办备案。

（六）学校公示并发文

经学校汇总、审核名单、公示无异议后，发文公布此次调整

修读专业（类）学生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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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必须坚持教育教学质量第一、德智体美劳全面

发展标准，在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下，做好本年度普通本

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咨询、宣导和考核、录取工作。

（二）各学院应于 2 月 25 日前将本次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

工作方案在学院网站主页公布。工作方案应包含本学院调整修读

专业（类）工作的各环节相关信息，具体应包括报名条件、考核

程序、考试方式、考核时间、地点、成绩、进入考核各环节学生

比例及条件、名单公布时间、咨询电话及人员、学院举报监督电

话及人员等。

（三）学生需持有效证件参加考核，监考老师应严格核对身

份，严防代考、舞弊等违规行为发生。

（四）各转入学院在考核录取环节中应全程视频录像并存

档，做好痕迹管理以备查。

六、学生应认真阅读各学院的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的招录条

件、时间安排，理性选择填报所需调整的专业（类）。相关信息

在各学院网站公布，如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学院。

七、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工作完成后，学籍异动、调整专业

课程等后续通知将随后发布，请各有关单位、各位同学关注本科

生院网站后续通知。

本科生院将对此次 2026 年度普通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

工作全程监督。如发现违纪违规问题可向本科生院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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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、联系电话：88385033（本科生院培养办）

附件：1.2026 年度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指标计划表（录

取至 25 级）

2.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学生报名操作指南

3.普通本科生个别调整修读专业审批表

4.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学院审核操作指南

5.2024 级申请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学生汇总表

6.申请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拟录取学生汇总表

本科生院

2026 年 2月 27 日


